
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

电解铝行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也是能源消耗和

二氧化碳排放的重点领域。为深入挖掘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潜

力，加快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支撑完成

“十四五”能耗强度降低约束性指标，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底，电解铝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达到

30%，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行业可再

生能源利用比例达到 25%以上，再生铝产量达到 1150 万吨。通过

实施节能降碳改造，电解铝行业 2024 年—2025 年形成节能量约

25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650 万吨。

到 2030 年底，电解铝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和碳排放明显下降，

可再生能源使用进一步提升，低温铝电解、新型连续阳极电解

槽、惰性阳极铝电解、再生铝保级利用等节能降碳技术取得重要

突破，高端铝产品供给能力大幅提升，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

二、重点任务

（一）优化产业布局和产能调控。严格执行电解铝产能置换

政策，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不再新增电解铝产能。新建和改扩

建电解铝项目须达到能效标杆水平和环保绩效 A 级水平，主要用



能设备须达到能效先进水平。综合运用环保、节能、安全、技

术、质量等手段，依法依规退出和处置电解铝落后低效产能，加

快淘汰 200kA 以下预焙阳极铝电解槽。产能退出项目须符合拆除

动力装置、封存电解槽、限期拆除等要求。合理调控铝锭等高耗

能、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牵

头，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海关总署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大力推进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铝电解槽大型化，支持

实施新型稳流保温铝电解槽节能改造。鼓励采用高强度钢材、低

摩擦轴承、高效电机等材料设备优化电解槽结构，加强铝电解槽

能量流优化及余热回收。推广应用高效稳定铝电解、电解槽运行

优化、石墨化阴极及磷生铁浇注降低阴极压降、降低电解质压降

等节能技术。鼓励应用高质量阳极材料、阳极表面涂层技术等，

减少阳极消耗。推进电解铝行业用能设备更新升级，推广高效整

流设备、智能槽控系统、在线监测装备、多功能智能天车等先进

装备，加快淘汰低效落后风机、电机、水泵等用能设备。（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实施非化石能源替代。积极支持电解铝企业扩大风

电、光伏、水电、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应用，原则上不再新增

自备燃煤机组，支持既有自备燃煤机组实施清洁能源替代。鼓励

电解铝企业参与建设以消纳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微电网，探索应用

铝电解虚拟储能及柔性调控技术，提高项目用电负荷调节匹配能

力。支持电解铝企业通过绿证绿电交易、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等方式，积极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推动电解铝企业结合实际

推广应用封闭式皮带廊道、新能源车船、铁路、水路等清洁低碳

运输方式。到 2025 年，清洁运输比例达到 70%左右，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区域比例达到 80%左右。（国家能源局牵头，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推动产业链协同绿色发展。引导电解铝企业优化升级

原材料方案，通过控制氧化铝等原材料质量、降低氧化铝杂质含

量、净化阳极覆盖料等方式，提升氧化铝、铝用阳极和阴极等产

品质量。鼓励电解铝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发展铝合金材料、

铝基复合材料、深加工铝材等高端绿色产品。支持再生铝产业发

展，健全铝产品回收体系，制定炉渣、铝产品下料、铝制品回收

等环节标准，提高废铝、大修渣、铝灰渣、炭渣等综合利用水

平。到 2025 年，铝水直接合金化比例达到 90%以上。（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 5G、大数据、人工智

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电解铝行业的创新应

用，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支持企业开展电解铝生产线智

能化升级改造，推广应用数字化智能电解槽、智能检测、焙烧堆

垛天车无人驾驶、焙烧块和残极在线自动清理，提升电解槽自适

应控制和优化调节能力。支持企业建设能源管理系统，加强电

解、出铝、产成品、计量、质检、检修等全流程信息采集、计量

监测、智能分析和精细管理。（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政策保障

（一）强化激励约束。支持达到能效标杆水平且环保绩效 A

级水平的电解铝企业合理释放产能，加快能效低于基准水平或环

保绩效 C 级的电解铝企业改造升级。严格执行电解铝行业阶梯电

价政策，加强阶梯电价执行情况监督检查。严禁出台电解铝行业

优惠电价政策。对电解铝企业等重点用能单位实施化石能源消费

预算管理。（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按

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大政策支持。发挥好政府投资带动放大效应，积极

支持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示范项目建设。鼓

励各地区按规定统筹利用既有资金渠道，积极支持电解铝行业节

能降碳重大项目建设。落实好现行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相

关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产品服务，依托

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专项工作，畅通银企对接，引导各类

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符合条件的电解铝行业节能

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中国人民银行、税务总局、金融监管

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推进标准提升。严格执行《电解铝和氧化铝单位产品

能源消耗限额》。建立健全电解铝行业碳排放标准体系，推动制

定碳排放核算、低碳工艺技术等标准和技术规范。推动电解铝能



效对标指南、能效标杆评估规范、节能监察等推荐性标准制修订

工作。鼓励各地区结合实际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标准，完善标准

采信机制。鼓励行业协会、企业、标准化机构等积极参与国际标

准化活动。（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生态环境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快技术创新。推进产学研融合，依托科研机构、行

业协会、骨干企业和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等，加强新型连续阳极电

解槽、惰性阳极铝电解、废铝高值化再生利用等节能降碳先进技

术攻关，加快研发成果转化，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竞争力的先进技术。将电解铝行业先进适用节能低碳技术装备纳

入绿色技术推广目录等，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按职责分工负

责）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

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加强协调配

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抓好本行动计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

细。各地区要充分认识推动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结

合实际细化工作措施，分解任务，压实责任，扎实有序抓好本行

动计划贯彻落实。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作用，加强对

电解铝企业的服务指导，助力电解铝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二）加快项目实施。各省级节能主管部门要深入开展电解



铝行业能效诊断，全面摸排本地区电解铝企业能源消费量、能源

消费结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主要装置和用能设备能效水平，

加强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储备，制定改

造计划、明确改造时限。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重点

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储备库，按照成熟一批、

支持一批的原则，压茬推进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实际节能降碳效

果。

（三）严格监督管理。各级节能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要加大电解铝行业节能监察和监督检查力度，将节能审查

制度执行情况和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纳入节能监察范围，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违规新增产能、落后产能淘汰不力、节能降碳量造

假等行为。

（四）加强宣传引导。依托全国生态日、全国节能宣传周等

重要平台，加大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先进经验宣传力度。鼓励电

解铝行业国有企业、龙头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开展节能

降碳自愿承诺和实践，营造推动电解铝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的良好氛围。


